第一条为了促进和鼓励节约用水管理，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办法》和《陕西省节约用水办法》，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市范围内，对在节约用水管理、科研、技术推广等工作中成绩突出，效果显著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奖励，以及对违反节约用水有关规定，造成用水浪费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处罚，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节约用水的义务，并有权对浪费水资源的行为进行制止、检举和控告。
第四条在节约用水和节约用水管理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市、县区人民政府给予表彰奖励。
在节水技术推广使用和单位节水管理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个人，所在单位应当予以表彰奖励。
第五条凡符合下列条件的单位，给予节约用水奖励：
（一）认真贯彻执行节约用水的政策法规,严格执行下达的用水计划指标，重视节约用水工作,有健全的节水管理规章制度，经常开展节约用水宣传教育,群体节水意识强,形成了节约用水风气；
（二）建立了用水统计制度和节约用水管理档案,用水计量设施齐全，用水台帐准确完整、真实可信；
（三）定期进行单位内部用水检查、考核、评比，实行用水巡查制度，并坚持按制度实施；
（四）实行计划用水管理。按规定进行水平衡测试,全面实施水平衡测试中确定的节水措施，制定了本单位节约用水的计划；
（五）大力推广节水型工艺，使用节水型设施，实行一水多用、循环利用，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达到同行业先进水平，万元产值耗水量和单位产品耗水量低于同行业用水标准；
（六）广泛推广使用节水型器具，单位内部不使用非节水器具，无跑、冒、滴、漏现象；
（七）在生产、生活用水过程中重视节水科研工作并达到显著节水效果的；
（八）按时足额缴纳水资源费、污水处理费。
第六条凡符合下列条件的个人，给予节约用水奖励：
（一）能够认真贯彻执行有关节约用水方面的法律、法规和各项政策；
（二）对所在单位节水风气的形成、节水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以及各项节约用水措施的落实等方面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三）在节约用水新工艺、新方法以及新技术的科研、推广等方面取得重要突破,节水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显著。
第七条生产、销售、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耗水量高的工艺、设备和产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经济综合主管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十八条的规定，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或者使用，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八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十九条的规定，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补救措施，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其取水许可证：
（一）未经批准擅自取水的；
（二）未依照批准的取水许可规定条件取水的。
第九条新建、扩建、改建建设项目，未配套建设节水设施擅自投入使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七十一条规定责令停止使用，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条对用户实行用水包费制的，按照《陕西省节约用水办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由管理该供水单位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十一条园林绿化、环境卫生、建筑施工等用水，有条件利用再生水而使用自来水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利、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照《陕西省节约用水办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责令限期改正。
第十二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陕西省节约用水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责令供水单位停止供水，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一）洗浴业、水上娱乐业经营用水未采取节约用水措施的；
（二）洗车业未安装循环用水设施，一次性使用清洁水冲洗车辆的。
第十三条当事人对水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他行政主管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四条本规定自2007年7月1日之日起施行。
